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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廣東省近日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個案有關的

事宜  
(立法會CB(2)1053/03-04(01)號文件 ) 

 
 因應主席的邀請，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當局採取的

預防措施，防止香港因廣東省最近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 (下稱 “沙士 ”)而再次受沙士重臨影響。該等措施

包括⎯⎯  
 

(a) 啟動政府三級回應機制中的戒備級別 (a)，從而

確 保 有 一 個 高 效 率 及 迅 速 回 應 的 內 部 管 理 制

度，以防沙士肆虐。當局確立緊急應變指揮架

構，由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署和醫院管理

局 (下稱 “醫管局 ”)擔當應變的主力，負責評估風

險性質和水平，為可預見問題採取適當行動，

以及監察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b) 與廣東生當局保持緊密溝通，以便得知最新

的發展；  
 
(c) 繼續在所有邊境管制站對旅客執行強制性的健

康申報及量度體溫的措施；  
 
(d) 加強在所有邊境管制站廣播相關的健康信息；  
 
(e) 調派額外的港口生人員在所有邊境管制站向

旅客派發健康警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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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 2004年 1月 6日起加強實施監察制度，肺炎病

人如在病發前 10天曾前往廣東省，均須接受監

察。在這制度下，公立和私家醫院，以及全科

醫生會將曾前往廣東省的肺炎病人的資料送交

生署，以助該署進行追蹤接觸者及分析的工

作。迄今，生署共接獲 140宗此類個案，沒有

一名病人對沙士冠狀病毒的化驗呈陽性反應；  
 
(g) 醫院內所有醫護人員及訪客必須在醫院範圍內

戴上外科手術口罩；  
 
(h) 提醒醫管局轄下所有急症室及門診診所對發燒

和有呼吸病症狀、以及曾前往廣東省的病人保

持警覺，並將發燒或有呼吸病症狀的病人安排

在指定地方等候及接受診治；及  
 
(i) 繼續加強宣傳，告知公眾注意良好個人及環境

生的重要，以及如有呼吸病症狀，應馬上求

診。  
 
2. 陳婉嫻議員從秘書處擬備的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在廣東再現之進程 ”[立法會 CB(2)1053/03-04(01)號
文件 ]文件察悉，廣東省生廳在 2003年 12月 26日才將一

宗疑似沙士個案通知香港，但實際上，有關的病人 “甲 ”，
早於 2003年 12月 16日已出現頭痛及發燒症狀。陳議員詢

問，生署是從傳媒或是從世界生組織首先得知此個

案。  
 
3. 生署社會醫學顧問醫生 (傳染病 )(下稱 “顧問醫生

(傳染病 )”)回應，廣東省生廳在得知有關病人被列為疑

似沙士個案後，便馬上在 2003年 12月 26日通報生署。

顧問醫生 (傳染病 )指出，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確定某病人是

否屬疑似沙士個案，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並非所有有

類似肺炎症狀的病人都是沙士個案，而當局需時確定他

們是否疑似個案。此外，就這特別個案而言，雖然病人

在 2003年 12月 16日首先出現症狀，但他數日後，在 2003
年 12月 20日才求診。顧問醫生 (傳染病 )又表示，生署在

接獲廣東省生廳的通報後，便即時公布周知，並採取

經加強的預防措施，以防沙士在香港再度爆發。  
 
4. 陳婉嫻議員認為，若廣東省和香港之間的傳染病通

報機制按其既定的模式有效運作，內地一出現疑似沙士

個案的跡象，便應第一時間通報生署。以病人 “甲 ”的
個案為例，當該病人在 2003年 12月 24日由中山一所醫院

被送往廣東的醫院治理時，廣東省生廳便應通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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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同意向中方提出陳議員

的建議，以供考慮。  
 
5. 李鳳英議員察悉，根據對病發前 10天曾前往廣東省

的肺炎病人所實施的經加強監察制度，生署在 2003年
12月 13日接報 119宗此類個案。李議員詢問生署，在接

報這些個案後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以及是否有足夠的

隔離設施，隔離有關的病人。  
 
6. 署理生署副署長回應，生署迄今接獲超過 140宗
涉及有類似肺炎症狀、並在病發前 10天曾前往廣東省的

個案。大部分個案由醫管局呈報，其餘則由私家醫院及

診所呈報。此類病人大多屬 40歲或以上的男性，最近曾

前往深圳、廣州及東莞。署理生署副署長進而表示，

生署職員從公立及私家醫院，以及全科醫生接獲這類

報告後，馬上聯絡與有關病人有緊密接觸的家人，以期

觀察他們有否出現類似肺炎的早期症狀。若有關病人的

家人沒有出現類似肺炎的症狀，則向他們提供健康忠

告，例如一感到不適便應求診。  
 
7. 醫管局總監亦表示，140多名最近曾前往廣東省的肺

炎病人中，大部分曾在或現正在醫管局隔離病房接受治

療。當這些病人的沙士冠狀病毒測試呈陰性反應，以及

各項呼吸病症狀完全消失後，才獲准出院。迄今，此類

病人大部分已回家。醫管局總監又表示，由於醫管局已

加強公營醫院制度內的感染控制設施，因此醫管局至今

有足夠隔離設施應付這類病人。他們大部分只會在醫院

隔離數天接受觀察及治療，其後才獲准出院。不過，醫

管局總監指出，將曾前往廣東省的肺炎病人留在隔離病

房，對內科病房造成壓力，因為冬季是流感類疾病的高

峰期。  
 
8. 勞永樂議員提出下述問題⎯⎯  
 

(a) 生署曾採取甚麼措施，確保能得知廣東省最

新的沙士情況；  
 
(b) 港 人 在 農 曆 新 年 期 間 前 往 內 地 時 應 注 意 的 事

項；及  
 
(c) 香港今年爆發沙士的風險是否較去年為高。  

 
9. 顧 問 醫 生 (傳 染 病 )在 回 應 勞 議 員 第 一 項 問 題 時 表

示，廣東和香港之間定期就沙士情況進行匯報。由於廣

東省自 2003年 12月底爆發新的沙士個案，生署一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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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生廳每日 (包括假日 )保持聯絡，以便得知廣東省

的最新情況。  
 
10. 至於勞議員第二項問題，署理生署副署長回應如下

⎯⎯  
 

(a) 應保持良好的個人生，包括經常洗手。若沒

有洗手設施，應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b) 應避免接觸活家禽或禽鳥，以及避免前往人多

及通風系統欠佳的地方；  
 
(c) 若出現呼吸病症狀，應迅速求診；及  
 
(d) 若有呼吸道感染，應戴口罩，以減低散播疾病

的機會。  
 
11. 關於勞議員的最後一項問題，生福利及食物局副

秘書長表示，他不能就今年爆發沙士的風險是否較去年

高作出肯定的答覆，但應指出的是，社會各界現時已作

出更佳的準備，以應付沙士爆發。香港與廣東省已確立

更有效的溝通途徑，能及時互相交換有關傳染病事件及

爆發的重要資料，從而能進一步鞏固防疫工作。  
 
12. 主席提出下述問題⎯⎯  
 

(a) 除了與內地對口機構進行點對點溝通外，生

署會否到廣東省進行實地視察；及  
 
(b) 是否已全面銷毀廣東省內的狸貓，以減低沙士

擴散的風險。  
 

13. 顧問醫生 (傳染病 )回應，生署曾於 2004年 1月 8日訪

問廣東生當局，以便更深入瞭解當地最新的沙士情

況。如有需要，當局會再度訪問廣東生當局。至於主

席的第二項問題，顧問醫生 (傳染病 )表示並無銷毀所有狸

貓。不過，顧問醫生 (傳染病 )指出，廣東當局已禁止銷售

及進食狸貓。  
 
14. 何秀蘭議員提出下述問題⎯⎯  
 

(a) 醫管局會否跟進曾前往廣東省的肺炎病人在出

院後的健康狀況，因為上次沙士爆發期間，曾

有個案涉及出院的沙士病人其後被發現感染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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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調派到隔離病房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人數

會否較在普通科及急症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為

多；及  
 
(c) 在隔離病房旁邊是否設有適當的更換防護衣物

和洗手的設施；   
 

15. 醫管局總監重申，最近曾前往廣東省的肺炎病人，

其沙士冠狀病毒測試必須兩次呈陰性反應，以及其類似

肺炎的症狀均已全部消除或減退，才獲准出院。此外，

醫院當局亦安排他們到醫管局的門診診所接受跟進檢

查，並忠告該等病人，如再次呈現類似症狀，便應馬上

求診。醫管局總監進而表示，由於該等病人並非沙士患

者，因此當他們類似肺炎的症狀消除或減退後，便無須

再觀察他們 10天。至於何議員的第二及第三項問題，醫

管局總監均作出正面回答。  
 
16. 何秀蘭議員進而詢問，推行預防沙士的加強措施

後，護士的休息日會否因工作量有所增加而受影響。醫

管局總監表示，這情況暫時未有出現。然而，醫管局總

監指出，醫管局已制訂一套適用於傳染病爆發的應變計

劃，其中包括職員調配。  
 
17. 陳婉嫻議員表示，除政府及醫管局外，社會各界，

特別是旅遊和酒店業，以及公共交通工具，亦應加強預

防沙士的措施，這點至為重要。由於農曆新年快將來臨，

陳議員詢問，是否有足夠資源增設所需的額外人手，以

便在邊境推行預防沙士的措施。  
 
18. 醫管局總監回應，為確保醫院遵從感染控制的指

引，醫管局的行政總裁已決定准許所有醫院聯網增聘額

外員工進行這類工作。此外，醫管局大會成員，以及負

責制訂感染控制指引的醫管局總部職員，會訪問公立醫

院，以便更瞭解感染控制工作的推行。  
 
19.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同意，社會各界集心協

力，是對抗沙士的重要元素。就此，由生福利及食物

局局長出任主席的跨部門會議，於 2004年 1月 8日召開會

議，加強各界的工作，協力將沙士重臨的風險減至最低。

出席該會議的政府部門代表，均須與其職權範圍下所屬

的業界及相關行業聯絡，提醒它們需加強措施對抗沙

士。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進而表示，有足夠的經

費為對抗沙士而增加所需的人手。舉例而言，當局將於

2004年 2月尋求財務委員會批准，將為對抗沙士而開立的

承擔額增加 2億 3,000萬元，至 9億 3,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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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陳婉嫻議員詢問，社區實際上有否推行預防措施。

舉例而言，她看不到在商場、酒店及公共交通工具等，

曾推行任何經加強的預防措施。  
 
21. 署理生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據她瞭解，各界已

作出多項工作，減低沙士重臨香港的風險，不過公眾可

能不留意。舉例來說，香港旅遊業議會曾提醒其會員旅

行代理商對旅客之間會否感染沙士保持警覺，而酒店業

已增加公眾地方的清潔次數，並加強對職員健康狀況的

監察。  
 
22. 何秀蘭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具體措施，結合各

界對抗沙士可能再臨，例如招聘私人執業的醫護人員提

供醫護服務。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回應時表示，

生署及醫管局一直與私人執業的醫護人員商討，在疫

症爆發期間如何加強合作。醫管局及生署已指定人

員，在可能爆發沙士期間，擔任與私營機構聯絡的人員。

當局亦就私營及公營機構之間轉介／轉移沙士病人的事

宜制訂指引，並於 2003年 11月公布。醫管局總監補充，

醫管局亦正與私營機構的醫護人員討論，在疫症爆發期

間他們屬意以何種形式提供協助。  
 
23. 勞永樂議員詢問，曾否或會否進行隨機抽查，以確

保醫管局及生署全面及正確地推行各項預防措施。勞

議員指出，他最近到訪醫管局轄下一間醫院時，須量度

體溫後才獲准進入醫院大樓內。不過，他並沒有獲提供

外科手術口罩，而他其後亦發現在某段時間過後，不再

執行量度體溫的服務。  
 
24. 醫管局總監回應時表示，並沒有要求公立醫院的所

有訪客均須量度體溫，因為此刻沙士重臨香港的風險並

不是那麼高，以致須採取這措施。醫管局總監指出，汲

取上次沙士爆發的經驗，醫管局限制急症病房的訪客人

數及探訪時間。此外，有呼吸病症狀的訪客不獲准進入

急症病房。至於向訪客分發外科手術口罩，醫管局總監

表示，醫管局一直建議訪客自備口罩。訪客若沒有自備

口罩，醫院內的便利店有外科手術口罩出售。若訪客因

任何原因未能取得外科手術口罩，醫管局會向他們提供。 
 
25. 為確保不會有發燒旅客來港而偵察不到，署理生

署副署長表示，生署會要求被自動測溫機識別出來的

旅客，接受由經受訓的職員以人手進行的更準確量度體

溫。若第二次體溫檢查顯示旅客沒有發燒，但有其他症

狀，例如頭痛，生署職員會要求他們每天向生署港

口生人員報到，以便跟進。若旅客不再呈現任何症狀，

港口生人員才會停止跟進行動；若旅客持續呈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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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港口生人員會安排他們接受治療。署理生署副

署長表示，為確保所有來港旅客均呈交健康申報表，以

及生署職員不會忽略呈現症狀的旅客，當局採取了兩

項措施。首先，該署會每日點算健康申報表的數目，確

保表格數目與來港旅客的人數相同。第二，會對健康申

報表進行隨機抽查。迄今，並無顯示現行安排有不足之

處。  
 
26. 勞永樂議員詢問，生署職員如何確保每名旅客均

接受體溫檢查。署理生署副署長回應，最少調派兩名

職員督導檢查程序。一名職員會留意屏幕，另一名職員

會確保每名旅客均接受適當檢查。  
 
27. 勞永樂議員察悉，廣東最近的疑似沙士個案在 2004
年 1月 9日確立，他懷疑若 2004年 1月 9日起計兩星期後若

再沒有疑似或確診沙士個案，是否表示疫症不會持續。

顧問醫生 (傳染病 )回應時表示，他不能回答這問題，因為

仍未得知感染的源頭。  
 
28. 主席總結時促請全港市民保持警覺，並加倍注意個

人及環境生。  
 
 
II. 其他事項  
 
29. 由於監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及醫

院管理局 SARS疫症檢討委員會所提建議的推行情況小

組委員會擬討論的事宜，大部分已在是次會議上觸及，

小組委員會主席何秀蘭議員詢問委員，應否取消訂於

2004年 1月 26日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小組委員會委員

不表反對。  
 
3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結束。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4年 7月 15日  
 

 


